2009年本溪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实施方案

今年是国务院批准设立“全民健身日”的第一年，为保证第一个“全民健身日”活动取得成效，使国家设立“全民健身日”的成果真正惠及全市人民，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市体育局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经请示市政府领导同意，决定在全市组织“全民健身日”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2009年“全民健身日”活动的主题是“8月8日，相约健身”，旨在号召和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各种健身活动，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创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活动时间

2009年8月1-8日

三、活动内容

（一）8月1-7日，全市开展“全民健身一周行”活动

由市及市内三个城区政府、体育局、体育单项协会、俱乐部等各级组织，在全市组织学校、机关、厂矿企事业、社区等单位在公园、广场、校园、厂区、体育场馆、健身场所和各类大众健身站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大众健身活动，为“全民健身日”造势、预热、营造氛围。

活动包括：

1、举行徒步走活动，倡导市民每天坚持快速行走至少3公里，上班族在3公里的距离坚持步行上、下班，推行徒步走健康、行动促环保的健康生活方式；
2、举办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喜爱的体育单项活动，如小型比赛和技能比赛；
3、举办自行车、长跑、长走等对场地专业性和参与者专业技能要求较小的大众赛事；

4、举办跳绳、踢毽、轮滑、街舞对场地面积要求较小的技能和时尚运动；

5、举办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民间杂技（抖空竹）风筝等适合公园、广场的传统健身运动；

6、举办木兰扇、健身舞、健身操、广播体操、秧歌、腰鼓、交际舞、合唱团等团体健身活动；

7、开展全民健身科普咨询活动，传授科学健身知识，进行健身指导咨询，引导群众自觉参加科学健身活动；
8、组织不同层次的全民健身运动会、行业职工运动会、社区运动会、家庭运动会、全民健身路径运动会等，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二)8月8日“全民健身日”
1、2009年8月8日（星期六），在全市组织一次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号召全市市民这一天的任何时间里每人参加健身活动至少半小时，在家里或走出家门，到公园、广场、校园、体育场馆和各类大众健身站点参加有组织或自发的健身活动，以迎接我国第一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

2、由市体育局在市政府广场设立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中心会场，会场组织精彩的群众健身展活动，各县（区）设立若干个健身分会场，组织群众开展健身展示活动，形成全市联动、市、县（区）互动的全民健身大联动健身氛围。
3、教育部门应组织学生返校，参与校园组织的健身活动。学校对社会开放，由学校组织邀请本校学生家长与学生共同参与的“趣味运动会”、“家庭运动会”等活动，推动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健身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条件的机关、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织“家庭运动会”、“趣味运动会”及其它学生的健身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推动大众健身活动在不同层次展开。

4、公园和公用体育场馆全天免费开放。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统一着装，合理布局、全部到岗指导群众健身。广场、健身站点等全天在交通较为空闲的时间内组织群众参与大众健身活动和大众健身表演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的高潮。

5、全市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家庭共同关注、参与全民健身日的宣传工作，有条件的单位、个人可以印制宣传标语、宣传条幅、文化宣传衫等来宣传全民健身活动，充分体现人人参与的人文体育精神。

（三）发布市级示范性活动“健身地图”及宣传口号
8月1-8日，市体育局、体育总会，各县区、市直各企事业单位、学校、单项体育协会及俱乐部等相关部门，将在公园、广场、公共体育场馆和各类大众健身站点推出系列健身娱乐活动，即市级示范性活动“健身地图”（见附件4）
四、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今年是我国第一个“全民健身日”活动，各有关部门要以此为契机，提高对全民健身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把组织举办好全民健身日活动，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领导干部要亲自带头参加健身活动，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紧紧围绕我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安排方案，结合本部门、本行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活动实施方案，明确分工和责任，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二）突出主题，形式多样。各县区要从实际出发，举办一定规模的启动仪式。在活动安排上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大众，把全民健身活动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载体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活动组织上要坚持展示性活动和群众身边活动相结合，集体组织的大型活动和小型多样的趣味性群众健身活动相结合，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不断提高全民健身水平。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紧紧围绕活动主题，不断创新宣传方式，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各单位在8月1日前按宣传口号（附件4）在室外张挂1-2幅全民健身日标语。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公益广告等多种宣传方式，努力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形成继奥运会后第一轮全民健身热潮。同时在街道社区、乡镇村屯等社会各个层面，采取宣传栏、宣传板报、健康咨询、科普讲座等方式，宣传、推广和普及科学的健身方法，引导广大群众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四）协调配合，确保安全。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密切配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发挥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场馆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整合资源，协调配合，扩大活动范围，拓展活动内容，提升活动效果，营造活动氛围。举办各种活动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制定安全防范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制，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五、总结与表彰

在活动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树立典型，鼓励先进，充分调动基层各单位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我市全民健身整体水平。

（一）开展“全民健身日”优秀组织奖、先进单位评选活动。

（二）开展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评选活动。

（三）组织参加2009本溪市“全民健身日”优秀摄影作品评选。

（四）上报材料：

1、文字材料：各县区、各单位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通知和总结，填写推荐表和推荐名单汇总表等。

2、宣传材料：各县区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及有关活动的宣传材料（20张以上7寸照片、VCD光盘等）。于8月20日前上报市体育局群体处。

附件：
1、2009年本溪市“全民健身日”优秀组织奖、先进单位评选标准。

2、2009年本溪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评选条件。
3、2009本溪市“全民健身日”优秀摄影作品评选条件。
4、市级示范性活动“健身地图”及宣传口号。
附件1
2009年本溪市“全民健身日”活动

优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评选标准

一、优秀组织奖

  （一）评选对象：各县、区体育局及市直各单位
  （二）评选数量：15-20个

  （三）评选标准：

   1.成立全民健身日活动领导机构，密切与有关部门配合，有活动方案，有活动总结。

   2.举办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果显著。

   3. 有关领导带头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有关部门共同配合，共同组织开展健身活动。

4、所辖地区的全民健身活动宣传发动广泛。

  5.有组织地开展大型健身活动，有影响，有力度。

  6.积极承担和参与市级健身日活动。

  二、先进单位

  （一）评选对象与数量：各县区可推荐本地机关或企事业单位2个；社区居委或乡镇村委会2个；街道、乡镇具备体育职能的文体站2个；传统校2个、市直单位6个、本钢5个、北钢3个。
 本溪市体育总会评选体育单项协会、俱乐部2-3个。

  （二）评选标准：

   1.领导重视，积极组织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日系列活动。

   2.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

   3.本单位参与全民健身活动人数在70%以上。

   4.积极向社会开放健身场地，并为群众健身提供条件。

   5.积极参与市级健身日活动。

附件2

本溪市2009年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评选条件

一、评选条件

  1、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体育方针、政策。

  2、长期从事体育指导工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积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3、在群众健身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受到普遍赞誉，指导工作业绩突出。

  4、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积极开展群众健身活动，积极宣传科学健身知识，传授体育技能及科学健身理念，指导体育健身活动。

  5、自觉加强业务学习，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评选名额分配
本溪县4名
桓仁县4名  

平山区6名 

明山区6名  

溪湖区4名  

南芬区4名
本溪市2009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推荐表

评选推荐责任单位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性别
	
	年龄
	
	职称

或职务
	
	政治面貌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迹


	

	评选推荐责任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体育行政部门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体育行政部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需打印或用钢笔正楷填写。可复制但必须为A4纸。先进事迹不许另附纸。
附件3

2009“全民健身日”优秀
摄影作品评选条件

一、所摄的人物、内容、活动、背景等必须是反映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的实际情况；

二、作品的内容要求真实且健康文明，不接受电脑特技制作合成照片；

三、每位作者参赛照片不限，需注明作品标题、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四、参赛作品涉及肖像权、版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 ，主办单位有权对所有获奖、入选作品进行复制、展览、出版画册、光碟，不另付稿酬。

五、本次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及入选奖、具体如下

一等奖1名，奖金500元

二等奖2名，奖金300元

三等奖3名，奖金200元

入选奖若干名，颁发纪念品。
附件4
本溪市“全民健身日”市级示范性活动
健身指南及宣传口号
	序号
	活动项目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负责单位
	联系
电话
	备 注

	1
	本溪市退伍军人登高活动
	8.1
	望溪公园

烈士纪念碑
	市直机关工委
市体育局
	3867671
	

	2
	本溪市“雪花啤酒杯”全民登山比赛
	8.2
	平顶山
	市体育局

华润雪花啤酒（辽宁）有限公司
	3867671
	

	3
	本溪市武术健身活动
	8.3
	市政府广场
	市体育局
市武术协会
	3862216
3867703
	

	4
	体育知识常识展板及相关知识问答，同时发放《体育健身指南》和健身VCD光盘
	8.3—8.5
	体育局办公楼门前
	体育局局属各基层单位
	3862052
3867671
	

	5
	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
	8.8
	市政府广场
	市体育局及有关单位
	3867671
	

	6
	本溪市“全民健身日“摄影展
	8.7—8.8
	市体育局五楼
	市体育局
	3867671
	

	7
	全民健身活动展示
	8.1—8.7
	治沉广场
	溪湖区体育局
	5821731
	

	8
	全民健身活动展示
	8.1—8.7
	枫叶广场(太子城)
	明山区体育局
	3887577
	

	9
	全民健身活动展示
	8.1—8.7
	建设广场
	明山区体育局
	3887577
	


2009年“全民健身日”宣传口号
1、8月8日，相约健身

2、8.8，全民健身日
3、我运动，我健身，我快乐

4、每天运动一小时，快乐生活一辈子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高生活质量

6、全民健身，利国利民

7、全民健身，你、我、他

8、庆祝8月8日，我国首个“全民健身日”

9、国务院设立2009年8月8日为第一个“全民健身日”

10、快快乐乐过生活，健健康康奔小康。

11、迎祖国六十大庆，树文明健身新风。

12、强身健体，我心飞翔。

13、快乐科学健身，开心运动强体。

14、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5、体育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因体育勃发生机。

16、生命无止境，运动无极限。

17、健康的体魄，永恒的追求。

18、展生民之活力，铸健康之辉煌。

19、运动是快乐的源泉，快乐是生命的财富。

20、让运动挥洒汗水，让生命闪耀光辉。

21、点燃运动的激情，奏响健康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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